
                 雲林縣林內鄉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9次臨時大會 

             109年 09月 22日 

                              代表報到 預備會議 

                              109年 09月 23日 

張主席：本會莊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及鄉公所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1屆第 9次臨 

        時大會第二天會議，現在本席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張秘書：報告議程今天是要審議公所提案，宣讀案由一（如附提案書）請審議。 

張主席：請提案單位說明。 

幼兒園長：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大家早！本案是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 109年度補 

          助本所辦理改善教學環境設備之經費，新台幣 183萬 2,000元整（詳如提案 

          書），以上說明，請各位代表先進支持本提案，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張主席：各位代表同仁，還有要討論的嗎？沒有的話進行表決，贊成本案通過的舉手、、、 

       全數通過。 

張秘書：宣讀案由二（如附提案書）請審議。 

張主席：請提案單位說明。 

民政課長：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大家好！本案是陸軍砲兵部測考中心睦鄰捐助經 

          費共計新台幣 400萬元整（詳如提案書），敬請貴會審議同意墊付，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王慶坤代表：大會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先進大家早，要審議本案之前，本席要請教大會主 

            席，烏塗村辦公處在 8月底懸掛了二條黑布條，深深汙衊了本會及所有代 



            表同仁，何謂「凍結」、「否決」？是不是請本會張秘書來解釋法令名詞後， 

            再繼續來討論這個問題。 

張秘書：大家好，上次議決是「擱置」本案，它的意思是、、、 

王慶坤代表：否決？ 

張秘書：不算否決，算是撤銷不存在，但是擱置以後公所還是可以重新送提案的。 

王慶坤代表：那凍結呢？ 

張秘書：本案就沒有再提。 

王慶坤代表：那為什麼「擱置」的案件，在烏塗村會變成「凍結」？顯然是有心人在背 

            後搞鬼，關於本案請各位代表先進要慎重處理，以上、謝謝。 

蔡當茂代表：大會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及公所團隊大家早安，關於本案，由於本席對於 

            內容不是相當了解，所以本席曾經提出「擱置」，也受到各位代表同仁的 

            支持，後來在烏塗村出現「凍結」黑布條，確實是有誤導民眾的情形。但 

            本席認為這是村長個人的行為，希望各位同仁看在烏塗村民面子上，本案 

            能夠全數通過，以上表達個人意見。 

黃清得代表：關於本案會導致懸掛黑布條乙事，所有的起因就是蔡代表，本來這一案在 

            那天就會通過了，相信在座各位代表同仁都知道，那天蔡代表要提出擱置 

            ，本席還轉頭過去問他：「要擱置必須要有原因和理由，你要說出理由啊」， 

結果他不說，只回應：「代表當得沒尊嚴」，所以代表們支持，讓你有尊嚴。 

現在本席請教蔡代表，現在你的尊嚴何在？你不但沒將你的尊嚴討回來， 

更導致其他 10位代表也失去了尊嚴，這難道是本會應該承受的結果嗎？ 

何況「擱置」並不是否決刪除，而是對於一些有問題、有爭議的，大家來 



討論，結果有討論、協調嗎？那條布條就懸掛上去了，甚至有好幾位代表 

私下打電話給這位村長，主席也打、相信鄉公所也有主管打電話給她，得 

到的是不理不睬，甚至大約在 10天前，主席沒有絲毫責備，近似拜託的 

口吻請她將布條卸下，她說：「已懸掛上去了」。 

張主席：她說「那是村民的意思，她不敢拆」。 

黃清得代表：也有幾位村長打電話勸她，再這樣下去會造成更嚴重的對立，也沒意思， 

            她還是回應：「都已掛上了，無法拆除」。近一個月當中請問在座所有代表，  

            有誰為了此事和她惡言相向嗎？沒有啊，都已隨她了，甚至昨天預備會議 

            時，許林代表還偷偷跑到外面打電話給她，請她是否到本會來，大家當面 

            好好的說清楚，她怎麼回應的？ 

許林玉琴代表：【沒有使用麥克風無法詳實收音】 

黃清得代表：沒有人會對她大小聲，難道她是要來吵架的？甚至提到經費時，她也嗆主 

            席說「大不了不要做」，所以如果這筆經費因此被刪除，是烏塗村長對不 

            起所有的烏塗村民，而不是代表會，本案在上次會並沒有刪除，否則為何 

            這次會議還要再審？如果說一個「擱置」案件就要被懸掛布條，那麼代表 

            會成立有何用？不需要存在了，本席希望今天列席旁聽的這位烏塗村長輩 

            ，回去將事情真相轉達給村民知道，「擱置案」就是裡面有些經費有爭議， 

            需要再討論、協商，不是立即否決，那本會受到你們烏塗村長的公然侮辱 

            又該如何？既然要「擱置」要「刪除」，那就遵照你們那個布條的意思， 

            尊重你們烏塗村長的意思。關於睦鄰經費烏塗的部分，由於已故蘇信德代 

            表的弟弟，在三天前有來找本席，懇託說明烏塗活動中心廁所的確需要修 



            繕，還有老人會的慶生會的費用，已有部分執行了，拜託各位代表同仁 

            們，能夠支持這二筆經費，本席昨天預備會議中提出，也獲代表們同意， 

這就是所謂的溝通，當本席致電告知蘇信男先生時，他相當高興同時也告 

知本席一個 NEWS，說烏塗村長很不高興，本席問為什麼？他說村長表示 

怎不拜託讓所有經費都通過？蘇某說：「我又不是村長，這是我站在村民 

的立場，覺得有迫切需要，才私下去拜託的，我哪有能耐拜託全部？而且 

我不只一次向妳建議要去和代表會溝通，妳馬上回絕不需要，妳現在反過 

來要怪我」？這樣的村長是不是太驕傲？ 所以本席呼籲為了各位的尊嚴 

，並非我們不對事，是烏塗村長不對事，不然本會怎麼會對鄉民有益的案 

子予以擱置？本會只好順烏塗張村長、及烏塗的民意，所以本席建議除了 

上述二筆經費，及蔡當茂代表有 10萬元的補助款（分列 3項）通過，其 

他的全數刪除，以上。 

鄭惟仁代表：感謝主席，本來對於此案本席是不想再多言，但是剛好有烏塗的長輩來旁 

            聽，是有必要讓他們知道事情的正確性，這件事情被包裹為「行政是有倫 

            理的，行政不只是在比是非」。在座烏塗的長輩是否知道，今天這筆 800 

            萬元的經費能夠分給烏塗、烏麻二村，是代表會提建議案，不是鄉公所主 

            張提議將這筆經費均分給 10個村的，讓本席最心疼的是什麼？去年本席 

            與當時任職於鄉公所林秘書，花了 12天的定期會將本案釐清，也讓本會 

            所有的代表、會務人員，以及鄉公所各位主管，大家了解什麼是對錯？怎 

            麼做才是對的？結果經費一均分後吵吵鬧鬧，都說是村長自己爭取的，若 

            非本會提案，這筆經費能夠均分給烏塗、烏麻村嗎？不是鄉公所很厲害， 



            是本會自己提案、多管閒事，以前專款專用都沒事，現在爭取均分使用問 

            題卻一大堆，還邀功說是自己爭取的？那本會關門算了，爬到樹上搖芒果 

            讓下面的人撿（坐享其成），還被人糟蹋？ 這就是讓本席最生氣的地方。 

            去年也有很多人暗諷本席是不是瘋了，這種事情也敢挑戰？本席堅持信念 

            做對的事何懼之有？是本會提案並非鄉公所提案的，是囂張什麼？以上。 

蔡當茂代表：針對這案，關於村長的做法確實是有些過份，但是過程的紛擾已成過去， 

            本席希望大家看在烏塗村民的份上，能夠全數通過，剛才黃代表所提起的 

            活動中心廁所修繕、以及老人會 3萬元要予以通過的問題，有些烏塗村民 

            也有打電話給本席，他們很希望能夠全數通過，不希望本會對烏塗的這種 

            施捨，他們無法接受，有道是大人不計小人過，本席希望本案能夠全數通 

            過，俟通過後，如果烏塗有任何對不起的話，我們再重新制裁也沒關係， 

            到時候本席也不會再替烏塗說話了，本席希望這筆睦鄰經費，不單是烏塗 

            以及全鄉的經費，本案能夠全數通過，以上、謝謝。 

許林玉琴代表：主席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有關這個問題，昨晚大約 10點半烏塗村 

              長有打電話給本席，一直向本席致歉，她承認自己較缺乏經驗個性也太 

              強硬，對於經費的問題，她很對不起本會。她的個性要強、身段不夠柔 

              軟，本席常勸導她，身為民選的政治人物身段要柔軟，例如鄉公所有提 

              案，相關的主管也是一一的向代表們說明懇託，她說：「這是公務不是 

              她個人的私事，何必要這樣」？後來到半夜她又打電話來，說她有疏失， 

              本席說那妳要不要到本會，來向大會及代表同仁們解釋一下，她說：「您 

              們明天要開會了，我去了合適嗎」？本席在此建議：村長的做法令我們 



              不能苟同且不悅，但是本席希望本案烏塗村的經費能夠全數通過，因為 

              這是難得的補助款，更何況以後也沒有了，何必留下遺憾，今天有位村 

              民吳先生來旁聽，他也可作證本會是非常照顧烏塗村民的，多年來本會 

              對於地方建設、村民福利，從來沒有刪除的，本席再次懇託各位同仁， 

              展現我們的氣度，讓這筆經費能順利通過，萬一被收回也是很可惜的， 

              以上、謝謝。 

王慶坤代表：大會主席；請您維持開會秩序，旁聽有旁聽的規定，旁聽者可以發言嗎？ 

張主席：剛才是許林代表在問他，他才回答的，旁聽者只能旁聽不能發言的。 

王慶坤代表：方才惟仁代表說得義憤填膺，這件案子的起源，在去年的第一次定期大會， 

           兇手是本席，本席因為要讓鄉長好做事，眼見十多年來的經費，都被他們 

           擅自運用，於是本席提議要撥亂反正，也受到各位代表的支持，讓鄉長更 

           有施展的空間，不料卻造成今日的紛擾、禍端的亂源。第二、這次本會的 

           尊嚴，被一個女村長給踢趴到地上了，居然還有代表在替她說話，這樣本 

           會代表的面子何在？對於本案，本席尊重剛才黃代表所建議的，請教民政 

           課長。 

民政課長：代表您好。 

王慶坤代表：本席建議烏塗的部分，除了黃代表所提起的這二案百姓特別請託以外，其 

            餘的要拆開，烏塗如數刪除，是「刪除」喔，以上。 

蔡當茂代表：代表有表達的權利，既然大家都這麼堅持，黃代表也有提到公益支出不刪， 

           其餘的都刪除，但是在本席的公益支出裡面有一筆，移動式擴音機是進雄 

           宮要使用的，這筆也要刪除嗎？請大家多考慮。 



張主席：移動式擴音機 3萬沒有要予以刪除。 

蔡當茂代表：它就包含在烏塗村經費裡面啊。 

黃清得代表：依本席之見就別再討論了，本席知道許林代表向來心軟，但是受到污辱的 

            是 11位代表，不是只有一個許林代表而已，烏塗村長也向本會主席說懸 

            掛布條，這是烏塗村民的意思。那現在為了要請求經費通過，說看在烏塗 

            村民的份上，這不是前後矛盾嗎？敢做不敢當，本席曾私下詢問，掛這個 

            布條，是極少數烏塗村民的意見，何況蘇信男先生原本是非常支持村長 

            的，但是對於這件事他也看不去，所以他才會私下懇託這二案，其餘的 

            即使刪除了他也沒意見，本席覺得不用再討論，在討論下去火藥味會更 

            重，直接進行表決，為了本案也浪費太多時間了。 

蔡當茂代表：每位代表有其表達的權利，也有舉手表決權，所以本案是關係到烏塗村民， 

           對於次此案徹底的了解，本席不希望此案又被誤導，造成烏塗的混亂與困 

           擾，所以本席建議記名表決，讓烏塗人知道有多少反對的聲音，也讓烏塗 

           人了解是非曲折、對與錯，所以本席希望記名表決。 

張主席：這個不用記名。 

蔡當茂代表：沒有記名，含含糊糊，這樣不對的。 

黃清得代表：敢作敢承擔啦。 

蔡當茂代表：既然這樣就記名表決，本席堅持記名表決，這樣對百姓才有辦法交代。 

張主席：既有爭論必定要表決，請各位代表同仁慎重，贊成烏塗睦鄰經費「通過」者請 

        舉手。 

蔡當茂代表：本人蔡當茂表示贊成全案通過。 



張主席：贊成「通過」者有 3位，贊成烏塗睦鄰經費「刪除」者請舉手，有 5位，超過 

        半數。 

史千桂代表：大會主席；是不是請課長報告一下，剛才代表建議要刪除、及保留的項目？ 

張主席：請課長說明保留項目。 

民政課長：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個人建議畢竟這是公益的東西，是全鄉民的回饋金， 

          如果被收回去就真的沒有了，當然也是尊重代表會的決議，不過鄉公所這邊 

          是執行單位，如果代表真的有決議哪些項目要刪除的話，請明確的敘述，這 

          樣我們才能知道哪些項目是不能執行的。專案改善 127萬 6千元整，如果貴 

          會決議真的有不執行的項目，因為它涉及到議案的變更，一旦刪除後，我會 

          報請國軍了解，若是烏塗村被刪除，那麼軍方是否同意我們執行烏麻村的部 

          分，個人真的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夠使用這筆經費，如果設備採購不同意的 

          話，也請明確指示。 

黃清得代表：你真的是在刁難。 

民政課長：上報的資料要明確。 

張秘書：現在報告專案計畫改善：（一）、烏塗村烏麻村活動中心設備採購案，有關烏塗 

        的項目，除了第 18項移動式擴音機 3萬元保留，其餘烏塗的部分予以刪除。 

        剛才代表有提到烏塗的部分要刪除，專案改善編號第 2項，烏塗村社區活動中 

        心牆面油漆工程 4萬元整，編號第 4項烏塗村社區活動中心管線修整 3 萬元， 

        還有第 7項烏塗村社區活動中心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5萬元整，第 9項烏塗村 

        社區活動中心廣場整修工程 9.2萬元，第 10項烏塗村社區活動中心兒童遊樂 

        設施工程、還有第 11項烏塗村雲 64線環境衛生改善工程以上刪除。公益支出 



        的部分：除了第 5項烏塗村環保檢測宣導活動刪除，其餘保留。 

民政課長：關於設備採購部分，如果烏塗刪除了，那和原本的 127萬 6千元的經費就不 

          符，公所還要呈報國軍貴會這樣的決議結果，剩餘烏麻的部分是否能執行？ 

          如果軍方同意再配合執行。 

史千桂代表：請問備案的部分呢？前面有刪除，備案會遞補上來執行嗎？ 

民政課長：依照國軍給我們的標準，是如果有剩餘的話，會按照順序逐一遞補執行，這 

          個跟代表說一下。 

張秘書：宣讀案由三（如附提案書）請審議。 

張主席：請提案單位說明。 

建設課長：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好！本案是經濟部第四河川局補助，執行地點如附圖， 

         這條水溝損壞的蠻嚴重的，還有烏塗往下厝那條路的水溝亟待修繕，敬請各 

         位代表先進支持，謝謝。 

張主席：進行討論。 

張主席：對於本案還有要討論的嗎？沒有的話，贊成本案通過的請舉手、、、全數通過。 

王慶坤代表：大會主席；本席建議變更明天議程，希望各位代表同仁支持。去年睦鄰經 

            費在烏塗、烏麻所執行的所有項目，本會代表同仁都不甚清楚，有需要下 

            鄉了解，這樣對百姓才有所交代，因為二村的生態不同，結果所花的錢、 

            所採購的東西都一樣，也讓百姓覺得有些不必要的花費，就這樣浪費掉 

            了，所以本會要負起監督之責，下鄉實際了解，請主席裁示。 

張主席：要下鄉考察嗎？ 

王慶坤代表：是的。 



張主席：地點烏塗、烏麻？何時過去？ 

王慶坤代表：開會之前過去。 

張主席：各位同仁；贊成王代表提議變更議程，明天開會前先下鄉考察的人請舉手、、、 

        本案通過，今天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109年 09月 24日 

張主席：鄉公所秘書、各位主管以及本會莊副主席、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今天是本會 

        第 21屆第 9次臨時大會第 3天會議，現在本席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臨時動議 

黃清得代表：大會主席、及各位同仁大家好！剛才下鄉考察發現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張主席：你是說所採購的東西嗎？ 

黃清得代表：沒錯，夠嚴重吧？本席建議在鄉長未列席之前，先暫停以下的議程。今天 

            的下鄉考察本會相當沒面子，本席希望他們編列在預算裡面呈報給我們 

            的明細表內的項目都有買，我們還能說一句：「真的浪費」，結果和呈報給 

            我們的項目都不同，有 3分之 2是鄉公所拿去使用，甚至去買別的東西， 

            這不嚴重嗎？ 

張主席：黃代表的意思是要請鄉長回來列席？ 

黃清得代表：是的，發老人年金可以利用下班時間再去。 

張主席：因為已經和長輩們約好時間了。 

黃清得代表：召開臨時會不能變更嗎？又不是到中央爭取經費。 

張主席：秘書剛才已經聯絡了，他馬上趕回來。 

黃清得代表：好的。 



張主席：在等待鄉長回來的同時，進行臨時動議。 

第 1號議案：史千桂代表提案 

案      由：建請林內鄉公所函轉相關單位，於本鄉出入較困難的狹窄巷弄道路裝設消 

            防栓，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案。 

大會議決 ：依照原案經在場全體代表贊成議決通過。 

黃清得代表：本席真的沒想到，你們鄉公所居然膽大包天。 

民政課長：我可以報告一下事情的原由嗎？ 

黃清得代表：可以。 

民政課長：當初 108年的提報計畫，烏麻編列 100萬元、烏塗 150萬元，當初是有考量 

          烏塗村幼兒園要汰換冷氣、、、、 

黃清得代表：等一下，幼兒園是烏塗村的嗎？亂來！ 

民政課長：當時是考量地區性。 

黃清得代表：考量地區性？你有將編列的冷氣寫出來嗎？ 

民政課長：這個容我再解釋一下、、、、 

黃清得代表：不用解釋，你們編卡拉 OK去買冷氣？ 

民政課長：150萬當中，50萬買冷氣，經過國軍初審沒問題，我們有送審查委員會，因 

         為這程序還要經過國軍審查委員會通過， 

黃清得代表：你們編卡拉 OK去買冷氣？ 

民政課長：當初審查的話，因為它不屬於一般性質、它是封閉式的，所以軍方覺得採購 

          冷氣不適宜，關於當時採購的期程，審查委員有跟我們說，這個採購項 

          目、、、、 

黃清得代表：下去、不要再報告了、、請教鄉長；總算輪到你了，我們今天在現場只看 



            到一台伴唱機，你們把二台挪用到幼兒園買冷氣，你們所呈報的預算和決 

            算都是三台。第二點：在本席印象中，烏塗和烏麻都各自買了 330張椅子， 

            事實上烏塗只有 100張，230張椅子放在鄉公所，卡拉 OK也放在鄉公所， 

            在你們的決算書裡，也都是 150萬烏塗的採購案，關於這二筆，鄉長你別 

            說不知道。 

張鄉長：向大會報告；上年度我也曾親自到國防部，記得在某次的臨時會議當中有代表 

        先進建議，在林內鄉立幼兒園就讀的都是本鄉的子弟，也有代表先進建議能不 

        能在幼兒園裝冷氣。 

黃清得代表：本席絕對沒有反對幼兒園裝設冷氣。 

張鄉長：我們確實也提報 50萬的計畫，合併於本案公益支出裡面，本來是烏塗 100萬 

        元、烏麻 100萬元，因為幼兒園緊鄰烏塗村，所以用烏塗村的名義申報 150萬 

        元，結果這筆 50萬在審查委員會時就告知不能使用。但是委員們眼見我們誠 

        心誠意的到國防部爭取，如果按照正常來說，設備費用不允許的話會予以刪 

        除，他們表示這 50萬元預算不刪除，但是在設備當中如果有增加，由原本提 

        報的設備當中數量增加，過程是這樣。 

黃清得代表：這樣說來是國防部公然叫林內鄉公所違法？ 

張鄉長：只要是符合在標準以內、、、 

黃清得代表：如果是符合在標準以內，為什麼烏麻今年可以裝設冷氣？去年就不行？烏 

            塗就不能編列裝設幼兒園的冷氣。 

張鄉長：他們說學校是屬於教育機關，所以要由鄉公所這邊來處理。 

黃清得代表：鄉公所沒有錢嗎？你們有 250萬元，如果你們編列在預算內，代表會難道 



            會否決了這筆冷氣的經費嗎？ 

張鄉長：問題是國防部不同意用這 50萬來施設。 

張主席：關於這點容本席解釋一下，上次鄉長、課長到國防部評審委員會協商時，本席 

        也有參加，他們表示這筆經費不可能讓公所挪用，但是如果編列到附近村里、 

        例如幼兒園在附近村落，則軍方不表意見。 

黃清得代表：那為何不編列為烏塗村裝設冷氣就好。 

張鄉長：活動中心冷氣無法裝設那麼多台。 

黃清得代表：可以分為二年編列啊，這是第一點，那椅子呢？ 

張鄉長：因為 50萬沒有刪除，所以就在原有購買椅子的數量上增加。 

黃清得代表：請問鄉長；這樣合法嗎？ 

張鄉長：採購案也是經由國防部、、、、 

黃清得代表：他們邀你們一起違法？ 

張鄉長：應當不能這麼說。 

黃清得代表：不然要怎麼說？只要你親口說這樣是合法的就好，本席就不會再追問下去 

            了，別再扯國防部跟你們說什麼，這樣合法嗎？ 

張鄉長：就個人的看法，包括鄉公所也有政風人員，一級設備的採購檢據核銷，一定是 

        合法的。 

黃清得代表：檢據核銷？這樣才會嚴重，你們的檢據是 3台卡拉 OK，椅子只有 100 張， 

            總金額當然湊得起來，卡拉 OK只有一組，椅子只有 100張，你們的檢據 

            是卡拉 OK三組，椅子 330張，這樣合法嗎？單據是要實報實銷。 

張鄉長：用烏塗社區活動中心名義採購給鄉公所，烏塗社區活動中心的產物。 



黃清得代表：別再說是烏塗買的或是鄉公所買的，所採購的物品及單據完全不符合，烏 

            塗只是呈報所需，採購單位是你們，是鄉公所要對本會負責而不是烏塗， 

            提案單位是鄉公所，不是烏塗提案給鄉公所審議的，要搞清楚！ 

張鄉長：如果有任何不法，請政風、、、、 

黃清得代表：本席對政風主任不信任，而且本席可以保證，他也不敢說你們的單據合法， 

           不然他也可以上來回答，這樣合法嗎？ 

政風主任：我只能說過程沒有發現不法，如果代表發現這當中有任何違法，請您點出來， 

         我會徹查。 

黃清得代表：本席已說得很清楚了。 

政風主任：代表您剛才、還有在現場說的，我之前都有問過振良，原則上我們買了 300 

          張椅子，也有驗收過就是 300張。 

黃清得代表：沒錯，但是椅子在哪裡？ 

政風主任：有個問題就是說，烏塗提出 100張，我們是採購 300張，200張放在鄉公所， 

          數量有清點過沒問題的。 

黃清得代表：好，那卡拉 OK呢？ 

政風主任：有 2台卡拉 OK也是放在鄉公所。 

黃清得代表：你們不是說這些錢拿去裝冷氣？ 

政風主任：採購細項應該是民政課長比較清楚，您提出的疑問是否由民政課長來說明？ 

黃清得代表：好的，民政課長你就地回答，2台卡拉 OK放在鄉公所嗎？ 

民政課長：【沒有使用麥克風無法詳實收音】 

黃清得代表：好、200張椅子也放在鄉公所嗎？ 



民政課長：對。 

黃清得代表：那鄉長公然說謊了，你說把卡拉 OK的錢省下來，椅子的錢省下來，來裝 

            設幼兒園的冷氣。 

張鄉長：我沒有說這種話，我說的過程是那些錢增加設備，因為在國防部審查委員會， 

        審查委員很清楚的這麼說，要裝設幼兒園的冷氣，是鄉公所編列預算去裝設 

        的，原本的桌椅包括設備，都已經十多年了，也是需要汰換了，所以說會留在 

        這裡，幼兒園所有的冷氣，是鄉公所在上年度就已編列預算採購施設的。 

黃清得代表：這樣和卡拉 OK、椅子有何關係？沒有啊！你剛才有回答，在座的主管也 

都有聽到，卡拉 OK之所以呈報三台，是因為冷氣不能裝設那麼多台，所 

以才會將卡拉 OK、椅子的錢省下來，裝設幼兒園的冷氣，本席才會強調， 

那這樣的單據核銷是合法嗎？ 

民政課長：向代表報告；那預算層面不一樣的，幼兒園冷氣是後來鄉公所今年編列本預 

          算去支應，這些卡拉 OK和椅子是睦鄰經費去支應的。 

黃清得代表：那這樣和 2台卡拉 OK、200張椅子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張鄉長：我再解釋一次；總數本來烏塗拿 150萬元去國防部，50萬元就是在幼兒園裡 

        面，要裝設冷氣的，審查委員很清楚的說，這 50萬要裝設冷氣的不可以使用， 

        但是他們又說這 50萬元不能設備冷氣、尤其是在幼兒園裡面，這要由你們鄉 

        公所用本預算自行支應。 

黃清得代表：對。 

張鄉長：這 50萬不予刪除，由你們所要購買的設備增加數量，所以今天會多處 2組卡 

         拉 OK、200張椅子、包括桌子的過程就是這樣來的。 



黃清得代表：這樣也花費不了 50萬元？ 

張鄉長：所以設備細項可以一一的來檢驗、向代表先進及大會報告，所有的細項內容我 

       並不是很清楚，可是您剛才提到的是三台卡拉 OK和椅子的部分。 

黃清得代表：雖然你們是聯合採購。 

張鄉長：烏塗、烏麻是合併採購，發包採購是由鄉公所。 

黃清得代表：對，為什麼灌在烏塗村？ 

張鄉長：因為當初的想法是因為幼兒園較靠近烏塗，所以想要以此看是否連結得上。 

黃清得代表：為何鄉公所需要二台卡拉 OK？ 

張鄉長：在原有的設備當中，當初的預算要如何採購，也是要依第一次提報的項目來購 

        買。 

黃清得代表：這二台卡拉 OK和這 200張椅子，並沒有經過大會的同意，大會所同意的 

            是由烏塗村所需而採購的，你們所呈報的預算是烏塗村要買的，請問在座 

            的代表同仁，有誰知道是鄉公所要的？你們可惡之處是在於，本席在抨擊 

            卡拉 OK、椅子時，你們沒有人解釋，那麼這二台卡拉 OK和這 200張椅子 

            的預算，沒有經過本會的同意，你們又將如何解釋？你們呈送的預算和本 

            會所通過的，都是烏塗村要使用的，並沒有同意鄉公所來購買，這樣還敢 

            說是合法的？沒錯、有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睜一眼閉一眼，可是如果 

            你們事先將這些事情向本會解釋，經大會同意者，大家共同來負起這個責 

            任，但是沒有人知道。你們購買的和本會實際審議的不同，別再談法令了， 

            你們要如何處理？ 

張鄉長：請問代表；那要我們怎麼做？ 



黃清得代表：本席哪裡會知道你們要怎麼做？本席也無法教你們，本席認為你們所採購 

            的物品，與本會所同意的預算不同、使用者也不同，你們自己想。 

王慶坤代表：鄉長；你們補正的資料－環保會議桌，我們去烏塗清點時是 30張，補正 

            資料是 45張，去年呈報的資料是 67張，數字怎麼樣都兜不攏，審議此案 

            本席自始至終都提醒，千萬不要隨便提供資料，而陷鄉長於不義，二項資 

            料都不符合了，姑且不論卡拉 OK，單是桌子你們就無法解釋了。第二、 

            關於幼兒園的事情，去年本席曾提議不能輸在起跑點，你們也認同，但是 

            因有採購上的限制，某些項目無法購買，你們是否能以其他項目來支應幼 

            兒園的冷氣，現今你們所提供的，至於合不合法？相信政風主任也不敢解 

            釋，剛才下鄉考察，烏麻所購置的物品全數無誤，本席不是要幫你們解套， 

            而是他實在太白目，所提供的資料，無法說服任何一位代表，是你們自打 

            嘴巴，不是我們去挖掘內幕。內部檢討他是最重要的，本席常提醒他不要 

            隨便發言陷鄉長於不義，在現場也一直要解釋，我們就是不讓他解釋，有 

            事情進來本會再討論，本席與他無冤無仇，但是他提供的資料，就是陷鄉 

            長於不義，以上。 

張鄉長：向代表報告；烏塗的物品也是屬於鄉公所的，雖然採購 100張名稱是烏塗，畢 

        竟還是屬於公物。 

黃清得代表：沒錯、一定是公物，癥結點在於你們所呈報的是烏塗要購買的，並沒有說 

            鄉公所也要使用，用多少？這才是重點，預算單位不同。 

張鄉長：如果您不相信政風單位，我們也可以要求包括廉政署、或是調查站、地檢署， 

        若是我們的做法不對，我一定自請處分，給貴會一個交代。 



黃清得代表：如果真的搞到這樣的局面，不是你自請處分就好了，你不承擔也脫不了干 

            係。 

張鄉長：我一定面對。 

黃清得代表：你如果能做到這樣，本席沒有第二句話，至於有沒有事情，就讓別人去認 

            定了，不是你我可以認定的。 

張鄉長：好的。 

黃清得代表：既然你已在大會提出來了，希望你自我了斷，本席總算瞭解了，並沒有原 

            先想像的那麼糟糕，本席認為最嚴重可能會違反預算法罷了，沒有貪瀆的 

            情事。 

張主席：黃代表；大家都是共同為民服務的，今天至現場勘查清點所購置的物品，有部 

        分是挪到鄉公所使用，依鄉公所的認知，這些都是公物，日後責成鄉公所必須 

        將所採購的項目或是經費預算要分清楚，本會也可逐一審查，不要再有這種籠 

        統的情況出現，這點一定要改進，這次的事件既然也已解釋過了，就圓滿落幕 

        吧。 

黃清得代表：今天在烏塗村會搞得這麼難堪、被狠狠的刮了一個耳光是怎麼來的？居然 

            愛理不理，要我們自己去找。 

張主席：是啊、要我們自己去找。 

黃清得代表：烏塗就真的只有一台卡拉 OK、100張椅子而已，其它的怎麼找？本席為了 

            卡拉 OK和椅子，說了多少次？你們有人出來解釋嗎？這筆經費居然已購 

            置完成了，本會居然還不知道是哪個單位買的？今天到現場點收時，課長 

            被逼急了才拿出最新的購買明細，令在場的代表都傻眼了，之前給本會的 



            明細又是什麼？如果不是鄉公所這種做法，也不至於導致本會和烏塗關係 

            如此惡劣。起先本席沒有責怪公所，只有怪罪村長和蔡代表，在我們的認 

            知裡面採購這些物品，真的是浪費，所以這次才會特別嚴格，你們曾替人 

            家解釋嗎？ 

張鄉長：向代表報告；其實包括要買什麼東西，他們所採購的項目，都是有得到國防部 

        的認同。 

黃清得代表：不是認同與不認同，軍方也不知道你們的需要。 

張鄉長：您還記得嗎？去年在我的辦公室討論時，實際上的細節我也不太清楚，都還有 

        賴課長起來說明。 

黃清得代表：本席自始至終沒有反對你們購買任何東西，本席反對的是「浪費」，已經 

            聲明很多次了，你們自己不會覺得很浪費嗎？今天烏塗會被冠上「浪費」 

            這個罪名，不是鄉公所造成的嗎？鄉長；本席覺得你的心術很不正，你只 

            放任著讓我們互咬，你身為鄉長，眼見烏塗村長與本會交惡，你曾經想要 

            溝通協調嗎？ 

張鄉長：我實在是有努力過。 

黃清得代表：大家都沒看到，鄉公所曾有任何一個人過來關心此事嗎？沒有！秘書過來 

            一次，是被本會邀請過來的，整個事件本席受傷最大，大不了又落選，也 

            不是沒落選過，你們曾來關心本案為何會擱置嗎？從來沒有。這次召開臨 

            時會議，也是主席向你們要求的，原本你們也是不理不睬。 

張鄉長：過程真的不是這樣。 

黃清得代表：過程如何？鄉公所是否有從中斡旋？本席感受不到，尤其是你身為大家 



            長，本會對你不好嗎？只有本席對你不好而已。本席就職已十個多月，你 

            都沒有過來本會打聲招呼，你忍心看一個你最支持的村長，一個人面對代 

            表會？ 

張鄉長：我拿我們溝通的過程給您看好嗎？ 

黃清得代表：你只有和她溝通，有和本會溝通嗎？ 

張鄉長：我真的不知道那裡讓您不高興了？ 

黃清得代表：本席知道你溝通了什麼，溝通她和蔡當茂代表的事情而已，那是還沒發生 

            之前。 

張鄉長：已經發生了。 

黃清得代表：還沒，蔡代表之所以會擱置，是因為溝通後他不滿意。 

張鄉長：絕對沒有，是因為擱置後我才過去的。 

黃清得代表：是為了一萬元，本席有聽說你也有邀蔡代表，既然經費不夠 2萬元，你們 

            二人要一人出一萬元給宮廟。 

張鄉長：我還原事情真相、、、、 

黃清得代表：你們的私事自行解決，還有睦鄰經費採購的數量、名稱、使用單位與原先 

            呈報不同，這樣是不是違法？你們自行調查處分，如果是本會介入，就直 

            接送檢調單位了，本席不希望搞得這麼大，這樣好嗎？ 

張鄉長：好的。 

張主席：各位代表還有要討論的嗎？沒有的話，本會第 21屆第 9次臨時大會到此結束， 

        散會。 


